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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第三屆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紀錄 

 

時間：2021年 01月 29日（週五）下午 2時 30分 

地點：公視 A棟七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潘主任委員朝成 

出席：邵委員立中、林委員翠絹、胡委員元輝、 

黃委員聿清、陳委員炳宏（依委員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徐代理總經理秋華         

節目部：於經理蓓華      臺語台行銷企劃中心：劉主任明堂 

新聞部：蘇經理啟禎      臺語台新聞中心：吳代理主任東牧 

國際部：郭經理菀玲 

        莊製作人又竑 

        王製作人派彰 洪潤德 衣桂瑜 孫宇婕 

公行部：杜組長宜芬（代理胡副理心平） 

研發部：何資深研究員國華 

請假：王委員臨風、臺語台呂代理台長東熹、胡副理心平 

 

（因有委員須提前離席，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調整

議程，先進行原議程討論事項第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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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討論事項 

一、案由：有關本會 2021年 1月 1日播出之《公視主題之夜 SHOW：

誰說台灣不要性革命？》，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部 

說明： 

（一） 2021年 1月 1日本會播出《公視主題之夜 SHOW：誰

說台灣不要性革命》，觀眾陳女士來信申訴，經本會一

般節目申訴流程後回覆陳女士。陳女士表達無法接受，

於 1月 15日向本會董事會申請覆議。（公行部處理過程

及觀眾意見請參附件五之一） 

（二） 2021年 1月 21日本會董事會亦收到針對同一節目由

觀眾鄭女士提出之覆議申請。（請參附件五之二） 

（三） 本會董事會於 1月 21日召開之第六屆第五十四次會

議決議陳女士申請覆議案送請本會節目暨新聞自律委

員會議討論。預定於 1月 22日播出之節目下集，併同

送請自律委員會議討論。董事會將視節目暨新聞自律委

員會之決議，再行後續處理。（請參附件五之三管理部

門會議紀錄） 

（四） 《公視主題之夜 SHOW：誰說台灣不要性革命？》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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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單位說明。（請參附件五之四） 

（五） 本節目上下兩集連結供參。 

 

 

王臨風委員請假，提供書面意見，主席宣讀如下： 

1. 針對節目內容與發言，從「倫理、自律」之觀點評之，無不

妥之處。 

2. 「性革命」、「性交易」、「手天使」、「BDSM」等議題本為社會

爭議之所在，站在社會教育、促進理解與對話之旨意，公視

製播相關議題之內容實為必要。 

3. 建請公共電視台針對「公共電視法第 40條」之相關規定，積

極研議修法。 

 

胡元輝委員建議： 

1. 民主國家的公共電視多扮演議題引導者的角色，對具爭議性

或先驅性議題多不予迴避，甚至主動探討。個人認為，公視

製作節目探討性革命等性議題，並未違反公視法規定。公視

法第 40 條雖規定，公共電視不得於任何時段播放兒童及少

年不宜觀賞之節目，但本節目是否屬於兒少不宜觀賞的節

目，有其討論空間。 

2. 本節目製作態度基本嚴謹，並未為追求收視而譁眾取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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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標新立異。 

3. 本節目在邀請與談來賓方面，涵蓋面可謂廣泛，製作單位曾

邀請反同志團體參與，但皆遭到拒絕或沒有回應，以致最後

呈現相對單向性的觀點。就過程而言，雖已盡到努力，但就

結果來說，與原先規劃或期待並不一致。製作單位應考慮的

是，呈現多元觀點具多種可能，是否一定要由公民團體代表

參與？一般具不同觀點者為何不能邀請？或者，為何不能出

機採訪不同觀點者的意見，再以現場播出方式處理？甚至也

可以由主持人或另外製作節目來呈現這些觀點。 

4. 依據節目製播準則的規範，對可能涉及冒犯或違法的內容應

事前提報，在製作相對單向觀點呈現的爭議性或敏感性節目

時，製作單位是否事先提報？ 

5. 美國或澳洲公視節目如何探討 BDSM？確實可以作為我們製

作節目的參考，但是各國社會脈絡與法律規範並不完全相

同，而且製作單位所引用的兩個參考案例乃時長約 1小時的

紀錄片（列為18歲以上觀看），以及包含在一個電視節目（The 

Feed，10點播出）中的 5分多鐘的深度報導，與本節目的形

式並不相同。 

 

 



 公視第三屆第 7次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紀錄 第5頁 

陳炳宏委員建議： 

1. 個人意見基本上與胡委員接近。我看了這兩集節目，它有違

兒少身心健全發展、違反善良風俗、為兒童及少年不宜觀賞

之節目嗎？我認為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 

2. 申訴人相當堅持在於公視法第 40條條文。在我擔任公視監事

的年代（十多年前）就在討論修正此條文了。我認為如果公

視已經掌握了以下兩個原則：第一加了警語，第二也注意了

電視時段分級的相關規定，那麼公視應該已經顧及了兒少身

心健康，也尊重了兒少觀眾的權益。 

3. 如果這類觀眾意見不斷進來，公視是否考慮公佈觀眾意見並

公佈公視回應方式，以此接受社會公評；這也是公視的問責

態度。製作人提到希望訪問特定代表卻屢遭婉拒的情況，或

許可以像新聞報導呈現正反意見平衡報導的努力，可以考慮

在節目結束時加註文字說明。 

4. 建議公視董事會對於修正公視法第 40 條應該有更積極的作

為。我雖然認為公視的兒少服務還應該更加強，但公視既然

是全民的公視，就不是只是在滿足兒少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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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聿清委員建議： 

遇到這類議題，就會有特定立場的夥伴會用特定的方式表達意

見；這類觀眾未來也不在少數。我想大家都不希望讓公共電視

形成自我檢查。因此，這類內容要播出時，公視應該要有自我

保護機制，例如以字卡有所陳述。 

台灣是可以進行對話的社會，公視應該堅持下去，而且要保有

理性對話的高度。 

 

 

林翠絹委員建議： 

1. 首先我要肯定這個主題。政大有老師肯定節目作法並分享這

個主題。我個人認真將這兩集看完，這是續接去年新疆議題

之後的節目改版，在製作上我非常肯定；主題化、年輕化、

用心找適合的主持人與對談人以及參與的公民代表，甚至加

入像是機器人對白的敘述，我覺得都很不錯。每位公民觀點

不同，現場討論是很難控制的。在此我要嘉許製作人的勇氣

與用心，在每個議題上努力多元呈現，這是很棒的精神。 

2. 然而我也想知道，這類的題目不能像其他題目一樣等閒視

之，讓大家現場發揮；若預期可能會有風波，應該要有更多

溝通。這次的意見來自紀錄片之後的討論，例如說，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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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M的過程，這與我們對 BDSM的觀點，兩者其實並不一

樣，我們不是要教學，我們是要討論，所以可以先給一些指

引（Guidelines）。 

3. 我也要呼應胡委員及陳委員所說，可以另外邀請不同意見的

代表，不願意到現場者可以用影音表示意見，我們希望他們

的聲音被聽到，也可以特別出外景拍攝；如果有過努力仍遭

拒，也可以請主持人口述表示。 

4. 有時法律總是走在社會最後，既然已經有這麼多不適用之

處，我們應該考量如何讓法符合真實現況。 

5. 兒少觀眾對於性教育的需求，在討論中反而是受到呈現的。

這點對於立場迥異的觀眾較難接受，因此反而需要更多溝通

說明。 

6. 循此議題的說明與澄清，是否也在臉書上進行。 

 

 

邵立中委員建議： 

我附議前面各位委員的意見。只一項提醒：在政治實務上，公

共電視法第 40條要在立法院修正，不是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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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建議： 

1. 首先要高度肯定製作人，這個節目是在從事社會改革。節目

中有位輔導老師提到自己高中時施寄青老師授課的情況，相

較於今天，目前反而變得保守。 

2. 建議：對於未必熟悉此類議題的一般觀眾而言，片頭字卡播

放時間宜增長，警語說明文字呈現方式應淺白易懂，方便觀

眾理解也避免觀眾錯過。 

3. 紀錄片內容不斷進行專家一句又一句的論述，也在議題之間

跳躍，有時插入畫面時同時還有論述進行，凡此種種對於一

般觀眾未必容易理解或是消化內容，網路收看的觀眾還可以

暫停畫面或回播反覆看，但電視觀眾就容易錯過內容了。建

議製作單位未來選片時，可以納入參考。 

4. 委員們對於這個節目與議題抱持肯定態度，主題之夜 SHOW

既是公視品牌，也是社會改革的工具，但在處理「性教育」

議題上，一下子跳躍到較為深奧的議題，或許可以一系列由

淺而深製作，例如北歐性教育節目曾有裸身男女在課堂為小

學生說明。前年社會在同婚議題討論時，台灣的基督教徒對

此議題就有不同見解，同一本聖經有不同解讀。在如此社會

氛圍下，公共電視的社會角色愈顯重要。請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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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回應說明： 

1. 委員們垂詢許多關於公視法修法的議題。第 40 條讓許多人

認為公視只能播普級節目，如果真依此規定，公視節目可能

只能播水果冰淇淋及下課花路米，當時連續劇危險心靈都列

為保護級，因只要一句髒話就會列為保護級。我們幾乎無法

遵照第 40條來排播節目，尤其是紀錄片，幾乎是不可能。當

時若有節目尺度問題，一直是用節目前警語來提示觀眾。2017

年 NCC 導入新分級制度，發出通函給所有媒體業者要求遵

守，公視也包含在內。我們因此與 NCC 有這樣的默契，NCC

只管廣電法相關規定，廣電法有罰則，公視法沒有罰則，如

何認定則為董事會職權；許多人支持公視該有多元節目，但

也有少數人碰到不喜歡的節目就會來挑戰公視違反公視法。

這個條文我們一直主張應予修正，目前的進度是，在公視法

修正條文的公共媒體法修正草案中對原第 40 條有所修正，

「公媒基金會各頻道之節目均應分級，並且不能違反廣播電

視法等相關法律規定。」這個申覆案發生後，公視董事會中

也討論今年是否應更積極向立院教育文化委員會爭取先修正

第 40條。 

2. 委員們諸多指教，我們非常感謝，尤其是對於提報機制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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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公視屬於全民，如果有某些內容可能冒犯某些觀眾，我

們應該要更謹慎。例如上集播出時，我們播出的是例行字卡，

或許時間較短，效果不夠明顯；要播出下集時，我們有重新

製作時長更長的字卡，插播在節目之前。感謝主席的提醒。 

 

陳炳宏委員建議： 

修法並非容易之途，建議可以將第 40 條單獨提出進行公共討

論。「任何時段不能兒少不宜」，「兒少不宜」有很大詮釋空間。

有兒童心理專家就提出，談「性」未必是兒少不宜，應該讓兒

少知識上了解；但應該怎麼做？加警語是否就足夠？在第 40

條尚未能修正之前，公視應該如何執行？做法可以經由公共問

責的過程邀請社會各界意見，如此或許對於節目製播會有更清

楚的運作原則。 

 

（邵立中委員因有事須先離席，就原議程討論事項第一案表達意見。） 

邵立中委員建議： 

由於個人必須提早離席，在此先表達對此案的意見。我認為回

應的內容完全沒有對焦上次會議我所提出的質疑。這個節目的

問題是主持人對於審查的結果指手劃腳，質疑可能審查結果出

來之後公視可能會成為宮視。這有非常高的暗示性與指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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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討論人選也沒有關係，這是涉己事務，在評論中由網紅進行

評論，我不能同意這只是時間上的敏感。這個時間點要討論公

共媒體的未來也是很好的時間點，但若說這些人選通過會使公

視成為宮視，那麼需要有很好的論證，否則是不負責任的。我

質疑的重點在此。這份說明完全沒有對此作出解釋。主持人的

說法既不適當也不符合新聞專業。 

這是一個不合適的標題，我也不是在指這個節目可以影響審查

結果，這個標題也不符新聞專業。這個節目需要這個標題嗎？

如果名單上的哪些人通過了會使公視成為宮視，會讓人有這樣

的解讀。談公視董事審查機制是可以的，但說公視會成為宮視，

這是甚麼意思呢？說只是標題這樣下而已，標題不重要嗎？ 

 

（主席裁示依原議程進行，在場出席委員無異議。） 

 

 

 

貳、確認第三屆第六次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一） 

決議：准予備查。 

 

 

參、2020年第四季公視觀眾意見彙整報告（附件二） 

 

（就 11月 23日買區間票搭普悠瑪 乘客拒票攻擊列車長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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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元輝委員建議： 

拒絕補票與作為身心障礙者之間的關係，後者身分在新聞中提及

的意義是否很大？如果拒絕補票的行為是一般族群都容易發生

的事，或許可以反思是否需要提及身心障礙手冊一事；或者手冊

是否是導致衝突的原因。從既有文字中較難判讀，但若拿去身心

障礙手冊的部分似乎也沒有關係。 

 

（有關主題之夜 SHOW赤裸的安全感） 

胡元輝委員建議： 

請教呱吉與唐鳳是主持人？（製作人說明兩位當天是與談人，流

程掌控是呱吉。）這兩位口才皆佳，與觀眾的互動高明，但就政

治人物是否適合主持，個人持反對態度，政治人物絕對不宜擔任

任何媒體的節目主持工作。個人見解是，政治人物已經擁有相當

大的政治資源，若媒體還邀請作為主持，將更加放大其聲量，同

時也改變了媒體與政治人物的關係。公視特別需要把握這個原

則。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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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2020年第四季臺語台觀眾意見彙整報告（附件三） 

 

黃聿清委員建議： 

有關台文字幕華文字幕的使用說明，建議文字化予以記錄。如此

一來，組織內成員使用時將有準則得以遵循。如有 1.0、2.0、3.0、

4.0版等，既清楚流變，也讓成員明白如何遵循。文字內容可以

修改調整，也同時記錄了環境變化。 

 

決議：准予備查。 

 

 

伍、討論事項 

二、案由：P#新聞實驗室《記者真心話》第六、七集播出時機點

與製播流程說明。 

提案單位：公視新聞部 

說明：公視 P#新聞實驗室《記者真心話》系列專題第六集「下

架公視?台灣需要『公共媒體嗎?」、第七集「台灣公視與

『宮視』的距離」，分別於 2020年 11月 5日及 11月 10

日於 Youtube頻道首播，該節目播出時機恰逢 11月 9日

第七屆董監事審查會議，109/11/13自律委員會當中，有

諮詢委員質疑有悖組織倫理，製作單位提案說明。（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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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林翠絹委員建議： 

這種提供年輕人媒體識讀的作法，我個人非常肯定，這是很

好的示範。如果記者真心話只在網路上播，適用規範相較於

廣播電視是較為寬鬆的。 

這種 youtube風格的內容，唯一會有疑惑之處是標題；或許

從公視立場出發可以再更加謹慎一些，或者公視可以致力於

自己品牌風格的建立。 

可能我個人的政治意識不是那麼高，在我看來內容相當妥

適，說理也相當清晰，我欣賞這樣的分析。 

當我以 youtuber來稱呼方同學時，我不認為我是以一種貶抑

的方式來稱呼他，而是在時事評論上肯定他的成功與專業。

他有點志祺 77、台灣吧說話的方式，他是以懶人包的方式將

許多議題精準清楚呈現。對我來說是很棒的教材，我希望我

政大的學生都能學到。 

這是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內容。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具發展性的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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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聿清委員建議： 

1. 台灣民眾要如何關心公共媒體向來是個重要議題。方同學

願意做這樣的事情，他是公視與年輕人之間相當好的橋

樑，我必須對他有所肯定。 

2. 有許多媒體人會以高標準看方同學的角色。前兩三集受到

很大肯定。方同學個人是否能承擔來自體制內外的挑戰，

我個人也非常關心。 

3. 作為媒體識讀的推動者，我個人希望看到更多像方同學這

樣的年輕人能夠投入，擔任橋梁角色，否則單靠頻道是非

常困難。 

4. 因此，對於來自新聞工作者們的高標準，或者方同學所承

的壓力，期盼居間的公視夥伴們能更加圓融處理。 

5. 我曾經邀請方同學參加媒體素養師資培訓的講師，方同學

認定自己是新聞工作者、記者身分，而不是 youtuber。公

共電視需要更加親民，需要像方同學這樣的橋樑，但

Youtuber與媒體工作者的界線在哪裡，將是我們需要持續

思考的議題。 

6. 年輕人、師生們的注意力不在傳統媒體了，這也是公視要

持續思考面對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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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炳宏委員建議： 

1. 這議題我曾經與方同學有過討論，他認為他是以新聞記者

的角色在做這些內容，但我認為正因為他做這些內容，所

以他不是新聞記者。他做的這些內容是公視新聞部做的新

聞專題嗎？或者是網紅做的時事議題？雖然未必兩分，但

就內容而言，我不認為這些是新聞報導專題。 

2. 對於這一系列的記者真心話，公視內部是否有意見？這集

所處理到的議題是公視內部議題、涉己事務或公共議題？

是否應該鼓勵或寬容以對？如果又回到新聞專題與網紅議

題的差別，我們這個社會可以接受新聞專題以網紅戲謔的

方式來討論處理嗎？海巡署小編在臉書上寫如果要在颱風

天去衝浪，請先寫好與妻訣別書；公部門小編的這種幽默，

社會可以接受？公視內部有心胸接受以這樣的形式討論內

部事務或者以這樣的形式來討論公共議題？這些都是公視

面對與討論這系列內容時，也應該一併思考的問題。 

 

 

胡元輝委員建議： 

1. 本影片探討公共電視的定位與發展，而且據我所知，係長

時間規劃下的產品，有其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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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類議題的探討，完全沒有觀點或許很難引發討論與重

視，但系列製作如何發展為多元討論？應是規劃此類系

列製作時必須考慮的課題，亦即要讓多元討論的過程或

內容得以鮮明的呈現。 

3. 對於涉及公共利益之公視議題，製作具觀點性的內容，若

所呈現的視角或觀點並非公視內部的主流觀點，或涉及

對公視經營階層的批評，製作人應於事前審慎檢視是否

善盡𧗾平。 

4. 我個人會從包容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情，因為該影片的內

容關乎公共利益，亦無鮮明不符事實的攻訐。 

5. 數位時代的新聞産製流程與形式正快速變化中，各國公視

亦嘗試透過新的新聞敍事方式來擴大閲聽眾，特別是爭

取年輕世代的認同。建議公視藉此機會重新探討或定位

未來的新聞發展策略及目前可資依循的製作規範。 

 

陸、臨時動議 

下次會議時間 4月 16日周五下午 2時。 

 

柒、散會（16:55） 


